
皖管办〔2023〕122 号

关于印发《关于促进全省党政机关

带头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若干举措》的通知

各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发展改革委，省直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

强化创新引领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集群的指导意见》精神，发挥党政机关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

的示范引领作用，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制定了

《关于促进全省党政机关带头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若干举

措》，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省发展改革委

2023 年 11 月 21 日



关于促进全省党政机关带头推广使用

新能源汽车若干举措

为更好地发挥党政机关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的示范引

领作用，提升公务出行保障效能，按照加强节约型机关建设

和绿色低碳出行有关要求，制定以下举措。

一、加大新能源汽车更新配备

（一）全省各级党政机关新增及更新公务用车，除特殊

地理环境、特别用途等因素外，应全部购置新能源汽车。

（二）建立健全新能源汽车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并定期更

新，优选新能源汽车品牌车型，扩大采购范围，优化采购流

程，为全省各级党政机关提供采购便利。

（三）省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将党政机关更新配备新能

源汽车情况，作为节约型机关评价的重要内容，并推动将其

纳入省政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内容。

二、拓展新能源汽车租赁使用

（四）各级公车主管部门开展社会车辆定点租赁服务招

标时，应将新能源汽车租赁服务能力作为评价内容，推动其

扩大新能源汽车保有和使用。

（五）在公共交通工具不能满足公务出行需要时，应优

先租赁使用新能源汽车。

（六）推广基层公务出行新能源汽车租赁模式，发挥集



采优势，推动供需联动，逐步降低租赁新能源汽车价格。

三、完善新能源汽车维保服务

（七）各级公车主管部门将新能源汽车电池、电机和电

控系统的维修保养，纳入公务用车定点维保服务范围，建立

和完善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体系。

（八）各级公车主管部门要积极引进新能源汽车维保行

业连锁品牌，促进维保服务水平提升。

四、推动办公区充电设施建设

（九）各级党政机关集中办公区新建停车场规划建设配

备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比例不低于 35%，既有

停车场不低于 10%，并将充电设施接入省新能源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监管服务平台统一监测。

五、加强新能源汽车宣传推广

（十）各级公车主管部门定期组织与新能源汽车生产厂

家对接，开展采购推介、试乘试驾、以旧换新等活动，助力

新能源汽车企业拓展应用场景。


